
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113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新生須知 

一、新生輔導活動（新生訓練）：請同學務必事先於學校網頁公告確認編班結果 

1、8月 19日（星期一）上午 8:00時前到校、至南棟各班教室報到，16:00放學。 

   8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8:00時前到校、至各班教室報到，11:30放學。【同第一天教室】 

2、參加新生輔導活動儀容： 
（1）服裝儀容：新生訓練期間新生穿著運動服或便服、短褲、運動鞋（不可穿著背心、內

衣、拖鞋、涼鞋）；頭髮請保持乾淨整潔。 

（2）攜帶背包或手提袋、午餐費 60元、環保餐具、水壺、衛生紙、紙及筆。 
3、新生因病（事）不克到校參加新生輔導活動，需事先向導師(學務處)請假。 

4、新生輔導活動期間交通方面請家長協助配合，以維護同學安全。 

上學：（1）家長汽機車請勿停靠在校門口，請離校門口較遠處停靠，讓貴子弟行走一小段 
距離到校。 

（2）家長汽機車停靠以不影響校門口秩序與安全為原則。 

放學：（1）家長汽機車勿堵在校門口等候貴子弟放學，懇請家長共同維持校門口進出動線 
的安全與秩序。 

（2）放學期間，家長汽機車可停靠南門路路邊、忠義路週遭，但請先與貴子弟約好 

     上車地點。 

二、新生入學制服之規定： 

1、制服包括：夏冬季制服、夏冬季運動服、帽子、背式書包等（手提袋可視需要購買）以上   

             一律由本校合作廠商量製訂作。 
2、鞋子、襪子：一律穿運動鞋、運動襪，款式、顏色不拘。 

3、繡學號：新生繡 藍色 學號，字體由左而右。請依學生手冊內頁說明繡製。 

三、新生輔導活動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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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新生輔導活動宣導事項 
1. 113年 8月 19日（星期一）、8月 20日（星期二）請於上午 8時前到各班教室報到。 

未來三年的請假、騎車停放及午餐規定 

2. 學生用表格（點名單、外出申請單、公假單、座位表）一律在學務處進門左側文件櫃中拿取。 

3. 請假流程（事假、病假、公假） 

 (1)一小時以上、未滿三天：填寫請假簿家長簽章導師核准簽章每日上午每節下課時間送至學務處的「請假簿放置處」

依年級別放置生教組核准簽章隔日下午的下課時間至學務處的「已處理請假簿放置處」領回。 

(2)三天（含）以上、五天（含）以內（須附證明）：填寫請假簿家長簽章導師核准簽章每日上午每節下課時間送至

學務處的「請假簿放置處」生教組核准簽章學務主任核准簽章 二日後下午的下課時間至學務處的「已處理請假

簿放置處」領回。 

(3)六天（含）以上（須附證明）：填寫請假簿家長簽章導師核准簽章每日上午每節下課時間送至學務處的「請假簿

放置處」生教組核准簽章學務主任核准簽章校長核准簽章三日後下午的下課時間至學務處的「已處理請假簿放

置處」領回。 

(4)未經核准之請假單不予登記。 

(5)請假手續完成後，學生本人應確實保存請假簿甲聯（請留在請假簿上，勿任意撕下），若日後請假有疑問，憑請假單甲

聯向學務處生教組提出更正申請。若甲聯遺失，則需重新再跑一次請假流程。 

4. 外出申請流程： 

(1)至學務處拿取外出申請單。 

(2)學生在校時間，因事、病必須外出時，須至學務處生教組填寫外出單，完成導師、接送家長之簽名，送至學務處核章

後，方可外出。 

(3)學生在校時間，臨時因病必須外出時，須先至健康中心由護理師先行處理，並視情況決定是否外出。若須外出，則向

護理師拿取外出申請單填寫，經護理師簽准、通知家長後，待家長到校後簽名，再將外出申請單送至學務處核章後，

方可外出。 

(4)外出單第一聯留置學務處登記，第二聯交給傳達室警衛後，始可離開校園。 

(5)外出申請單僅作為離開校園時之憑證，並未完成請假手續。正式請假仍須依上列第 3點之請假流程進行。 

5. 補請假規定： 

(1)學生在校時間因事或病外出的同學，須於七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逾時不准假。 

(2)因事病請假者，亦須於七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逾時不准假。 

6. 騎車停放規定： 

(1)車輛整齊排放於規定之班級車庫位置(勤學樓東側地下車庫)，車輛務必上鎖。 

(2)校園內不可騎車或滑車，應牽車而行。 

(3)上、下課時間，不可隨意至車庫逗留、玩耍。 

(4)放學後 20分鐘內將車輛牽離，學校場地只提供學生上學期間之車輛停放。 

(5)避免將腳踏車改裝或騎價格昂貴之腳踏車到校，以免成為被破壞或偷竊的對象。  

7. 開學後，同學中午午餐可採用下列方式之一： 

(1)參加學校之營養午餐。 

(2)如需長期家長親自送飯：請送至警衛室旁該班便當籃內。 

8. 中學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為養成學生獨立自主、自動自發的處事態度及能力，請家長們配合學校理念及措施，讓學生

能有獨立處理事情的機會，藉以培養學生社會適應的能力。 

學務處謹啟  113.07 

 


